附件2

2020年江苏省“西学中”高级人才研修项目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《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》，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、协调发展，加强我省中西医结合领域创新型复合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中医药人才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和《江苏省“十三五”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》，拟在2020年面向全省遴选一批高素质的临床医学专业技术人员开展“西学中”研修学习。为做好研修项目的组织实施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研修目标
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与“西学中”培养特点，以高素质临床医学专业技术人员为研修对象，通过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技能、个性化跟师临床实践、中西医结合创新研究等，培养一批中医基础理论扎实、中西医结合临床服务能力强、引领卫生健康事业创新发展的中西医结合专家。
二、遴选条件
（一）品德优良，遵纪守法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坚持科学精神。
（二）临床医学专业毕业，从事临床工作10年以上，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（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31日）。
（三）坚持临床一线工作，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、较强的实践能力。
（四）热爱中医药事业，能够坚持脱产学习，按要求完成研修学习任务。
三、遴选程序与方法
按照本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择优录取等程序进行遴选确定。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根据本实施方案，填写《省“西学中”高级人才研修项目申报表》，表述个人条件、专长和研修目标，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。
（二）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，推荐报送至所在设区市卫生健康委（委直属单位直接报送省中医药管理局）。
（三）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审核后确定研修对象候选人。各地综合医院等非中医药类机构的研修对象候选人须占一定比例。
（四）研修对象候选人参加由我局组织的选拔考试。根据考试成绩，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，由省中医药管理局确定项目研修对象名单并予以公布。
四、研修内容与方式
研修周期为3年。包括1年的集中理论学习和2年的临床跟师实践。理论培训与临床实践的安排为：先中医基础理论学习，再临床跟师实践与临床课程教学交叉进行。
具体时间安排为：前0.5年，集中脱产学习中医药基础理论课程（包括：中国医学史及专业导论、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诊断学、中药学、方剂学、中医内科学科疾病辨证概论）；中间2年，以临床实践和跟师学习为主，期间以短期集中脱产形式或者利用周末时间穿插安排临床课程（包括：中医内科学各系统疾病诊治、中医外科学、中医妇科学、中医儿科学、中医骨伤科学、中医耳鼻喉科学、针灸学、推拿学、中医临床适宜技术、中成药学）和中医经典课程等（包括：内经选读、伤寒论选读、金匮要略选读、温病学选读）的学习。其中中国医学史与专业导论、中医内科学各系统疾病诊治、中医临床适宜技术、中成药学、中医经典课程8门课程及讲座与研讨课程为必修课程，其他7门课程为选修课程，每人须修3门；后0.5年，理论提高及结业考核，理论提高阶段主要采取专题讲座及研讨方式进行。结业考核以论文答辩形式进行。
（一）理论培训。系统学习中医药基本理论与方法，采取面授、网络在线自主学习、平台答疑等多形式教学方式，部分课程结合参观、操作、床边教学等形式。累计831个学时，由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南京中医药大学制定理论培训方案、培训大纲及考核要求，并组织实施。专题讲座及研讨课程贯穿三年学习期间。
（二）临床跟师实践。以师承方式为主，运用中医药基本理论与方法，以跟诊抄方、试诊、襄诊和教学查房等方式开展临床实践，在跟师学习过程中强化中医思维。选择2名中医药理论深厚、临床水平高、业界影响力大的中医药专家作为导师，分两个阶段，每阶段12个月，共24个月。
导师和研修对象实行双向选择，原则上一阶段研修对象应选择与自身专业相近的导师，二阶段可选择其他专业导师。跟师学习时间原则上每周不少于3个半天，累计不少于150个工作日。导师由省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确定。
五、考核形式
考核分为理论考核、年度考核、跟师考核和结业考核。
（一）理论考核。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根据培训大纲、考核要求开展考核。
（二）年度考核。由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（中医药管理局）指导研修对象所在单位进行。内容主要包括研修对象参加培训情况、经费使用情况、学习任务完成情况等。
（三）跟师考核。由临床进修单位协助师承指导老师进行，对研修对象的跟师完成情况和中医思维、临床实践能力进行考核认定。
（四）结业考核。由省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结业考核方案，对研修对象的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考核。理论考核、年度考核和跟师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参加结业考核。
六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项目的综合管理和统筹协调，明确研修要求。
（二）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（中医药管理局）负责研修对象的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工作。
（三）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各临床进修单位负责理论培训和临床实践，以及学习期间的日常管理与考试考核。
（四）研修对象所在单位支持研修对象开展集中理论培训、临床实践、跟师学习等脱产学习活动，保证研修对象研修期间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。
（五）研修对象按照要求开展研修学习。中断学习3个月以上者，终止研修资格。未达到结业考核要求的研修对象不予结业。
七、其他
（一）年度考核合格者，每年授予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I类学分25分。
（二）结业考核成绩合格者，颁发江苏省西学中高级人才研修项目合格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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